國外文件中文譯本驗證重要訊息
同學們在學成返國之時，可能都會將畢業證書送到當地駐外單位（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畢業證書驗證事宜，以備返國後求職或應考時，相關單位要求提示國外學歷證件之駐外單位證明之用。
不過同學們可能只把學校所發的英文畢業證書等文件提請駐外單位驗證，而在返國之後，卻發現國內單位要求該一文件的中文譯本之驗證。此時多半只有將該文件連同中文譯本再寄國外單位重行驗證。此一過程既勞民又傷財，更糟的是可能耽誤求職單位要求的時限。現在，為解決此一困擾大家已久的問題，國內已找到更便利同學們的解決辦法。
這個解決辦法見是根據教育部於98年9月28日以台文（一）字第0980165678號發給所屬機關學校的公函，該函提到如果涉及外國文件應檢附經驗證之中文譯本時，可依國內公證法之規定，得由國內公證人受理文書翻譯本之認證相關事宜。
因此，以後同學們持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文件回國申辦各項事宜時，倘教育部所屬相關機構、學校或是同學們擬欲求職的其他機構要求同學們提示國外文件附經驗證之中文譯本時，則中文譯本除可由駐外館處驗證原文時一併驗證外，亦可於原文經外館驗證後，由國內公證人認證。

換句話說，同學們以後如果只在駐外館處辦好畢業證書、結婚證書等的英文本驗證，而當時並未連中文翻譯驗證一起辦妥者，將可在國內直接找公證人做翻譯本認證，不必再耗費精神與時間，把文件寄到國外請外館再辦一次驗證。
不過，同學們仍須注意，如果你並未辦過英文本的驗證，那就一定要先送到所屬駐外館處辦好英文本的文書驗證，然後你或可同時由駐外館處辦理中文譯本驗證，或等返國後才在國內交由公證人認證。
